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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2022-062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抢抓双碳目标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提升公司户

用光伏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等政策精神，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控股子公司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分拆上市事宜，并授权

公司及正泰安能管理层启动分拆正泰安能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本次分拆上市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正泰安能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

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

会影响本次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中国

证监会及拟上市地交易所批准等相关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分拆上市的背景和目的 

为抢抓双碳目标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提升公司户用

光伏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

行）》等政策精神，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筹划分拆上市事

宜，并授权公司及正泰安能管理层启动分拆正泰安能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

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

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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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安能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唯一的户用光伏业务运营主体，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为户

用光伏行业领军企业，其业务领域、运营方式与公司其他业务之间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本次

筹划分拆上市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正泰安能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拓宽其融资渠道，优

化治理结构，抢抓市场机遇，增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会导致公

司丧失对正泰安能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二、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28185838J 

注册资本：21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 8月 4日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安路 1335号 1幢 20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建设工程设计；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水力发电；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同能源

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52,500 70.60 

乐清天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80 3.51 

乐清安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80 2.68 

乐清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0 2.64 

红杉文辰（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0 2.50 

天津和谐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0 2.50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680 2.17 

乐清泰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70 2.02 

珠海鋆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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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融能安（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0 2.00 

乐清泰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0 1.88 

苏州季子常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0 1.83 

珠海鋆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0 1.33 

江峡绿色（山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00 0.83 

珠海鋆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0 0.67 

浙江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 0.50 

深圳市管领八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0 0.33 

合计 216,000 100.00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正泰安能主要从事户用光伏能源运营与服务，专注于为广大农村用户提供屋顶光伏系统

的全流程解决方案与服务。正泰安能致力成为全球领先 C端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在国家“双

碳目标”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指引下，积极开拓下沉市场，为用户提供户用光伏电站

的多种应用场景及业务模式。正泰安能还积极拓展充电桩、光伏商城等新兴业务，打造综合

能源生态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创新，助力户用光伏行业健康发展。 

三、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正泰安能管理层启动分拆正泰安能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

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筹划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分拆上市事项，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促进公司和正泰安能业务的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和正泰安能的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

力，加强公司光伏新能源业务的品牌和市场影响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公司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审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启动对控股子公司

正泰安能分拆上市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 

五、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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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筹划正泰安能分拆上市符合公司总体战略布局，有利于促进公司和正

泰安能的共同发展，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且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分拆后公司仍将维持对正泰安能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

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同意公司启动对正泰安能分拆

上市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 

六、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及正泰安能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

司董事会还需就分拆正泰安能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鉴于本次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

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本次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

宜，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及正泰安能股东大会对分拆方案的正

式批准、履行拟上市地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相应程序等。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能否获得上述批

准、核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核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